中国人民银行拉萨中心支行行政执法权力清单

（一）执法检查权

	序号
	执法检查

事项
	执法检查依据
	执法职能部门
	备注

	1
	存款准备金执法检查
	《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三十二条
	货币信贷处
	

	2
	特种贷款执法检查 
	《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三十二条
	货币信贷处
	

	3
	金融稳定再贷款执法检查
	《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三十二条
	金融稳定处
	

	4
	人民币管理执法检查
	《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三十二条

《中国人民银行假币收缴、鉴定管理办法》 

《中国人民银行残缺污损人民币兑换办法》
	货币金银处
	

	5
	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银行间债券市场管理执法检查
	《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三十二条

《同业拆借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07〕第3号）

《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金融债券发行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05〕第1号）

《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交易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00〕第2号）
	货币信贷处
	

	6
	黄金管理执法检查
	《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三十二条
	货币信贷处


	

	
	
	《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三十二条

《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 海关总署〔2015〕第1号令）
	货币金银处
	

	7
	代理中国人民银行经理国库执法检查
	《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三十二条

《商业银行、信用社代理国库业务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01〕第1号）
	国库处
	

	8
	对执行银行结算账户制度情况的执法检查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03〕第5号）

《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规定》（国务院令第285号）
	支付结算处
	

	9
	对执行非银行支付服务管理规定情况的执法检查
	《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10〕第2号）
	支付结算处
	

	10
	对执行有关非现金支付工具管理规定的执法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

《票据管理实施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1997〕第2号）

《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银发〔1997〕17号）

《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09〕第2号）
	支付结算处
	

	11
	执行银行卡清算业务管理规定

情况执法检查
	《银行卡清算机构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令〔2016〕第2号）

《国务院关于实施银行卡清算机构准入管理的决定》（国发〔2015〕第22号）
	支付结算处
	

	12
	其他执行有关清算管理规定情况执法检查
	《支付结算办法》（银发〔1997〕1393号）
	支付结算处
	

	13
	执行支付系统有关规定情况执法检查
	《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三十二条
	支付结算处
	

	14
	反洗钱执法检查
	《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三十二条

《反洗钱法》第八条
《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令〔2006〕第1号）、《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06〕第2号)、《金融机构报告涉嫌恐怖融资的可疑交易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07〕第1号)、《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07）2号)、《涉及恐怖活动资产冻结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14〕第1号)
	反洗钱处
	

	15
	跨境人民币业务执法检查
	《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三十二条
	跨境人民币业务管理部门
	

	16
	金融统计执法检查
	《商业银行法》六十一条、第七十七条

 《金融统计管理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令〔2002〕第9号）第十条                                                                                              
	调查统计处
	

	17
	征信管理执法检查
	《征信业管理条例》

《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05〕第3号）

《征信机构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13〕第1号）
	征信管理处
	

	18
	金融消费权益保护执法检查
	《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三十二条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三十三条
	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处
	


（二）行政处罚权

	序号
	行政处罚

事项
	行政处罚依据
	执法职能部门
	备注

	1
	违反存款准备金管理规定的行为
	《商业银行法》第七十七条

《中国人民银行法》第四十六条
	货币信贷处
	

	2
	违反特种贷款管理规定的行为 
	《中国人民银行法》第四十六条
	金融稳定处
	

	3
	违反人民币管理规定的行为
	《中国人民银行法》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

《人民币管理条例》第四十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五条、第四十七条

《中国人民银行假币收缴、鉴定管理办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
	货币金银处
	

	4
	违反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银行间债券市场管理规定的行为
	《中国人民银行法》第四十六条

《商业银行法》第七十六条

《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十七条

《同业拆借管理办法》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
	货币信贷处
	

	5
	违反外汇管理的行为
	《中国人民银行法》第四十六条

《外汇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
	外汇检查处
	

	6
	违反黄金管理规定的行为
	《中国人民银行法》第四十六条
	货币信贷处

货币金银处
	

	7
	违反代理中国人民银行经理国库执法检查
	《中国人民银行法》第四十六条

《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二十二条

《商业银行、信用社代理国库业务管理办法》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

《商业银行柜台记账式国债交易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
	国库处
	

	8
	违反清算管理规定的行为
	《中国人民银行法》第四十六条
	支付结算处
	

	9
	违反反洗钱管理规定的行为
	《中国人民银行法》第四十六条

《反洗钱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
	反洗钱处
	

	10
	违反跨境人民币业务管理规定的行为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相关规定
	跨境人民币业务管理部门
	

	11
	违反金融统计管理规定的行为
	《商业银行法》第七十七条

《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十二条
	调查统计处
	

	12
	违反征信管理规定的行为
	《中国人民银行法》第四十六条

《征信业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至第四十二条
	征信管理处
	

	13
	违反金融稳定管理规定的行为
	《中国人民银行法》第四十六条
	金融稳定处
	

	14
	违反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规定的行为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第六十四条至六十八条
	支付结算处
	

	15
	违反非金融机构支付业务管理规定的行为
	《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第四十一条至四十七条
	支付结算处
	

	16
	违反票据管理规定的行为
	《票据管理实施办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
	支付结算处
	

	17
	违反金融机构信息安全管理规定的行为
	《中国人民银行法》第四十六条
	科技处
	

	18
	违反银行卡联网通用管理规定的行为
	《中国人民银行法》第四十六条
	科技处
	

	19
	违反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相关规定的行为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十六条
	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处
	


（三）行政许可权

	序号
	项目名称
	行政许可依据
	承办部门
	审批对象

	1
	黄金制品进出口审批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第216项：黄金及其制品进出口审批。

《黄金及黄金制品进出口管理办法》第七条第二款：黄金制品进出口申请由中国人民银行地市级以上分支机构受理，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各分行、营业管理部、省会（首府）城市中心支行，深圳市中心支行审批。
	货币金银处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2
	商业银行、信用社代理支库业务审批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第210项：商业银行、信用社代理支库业务审批。实施机关：中国人民银行及其有关分支行。
	国库处
	企业

	3
	银行账户开户许可证核发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第219项：银行账户开户许可证核发。实施机关：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行。
	支付结算处
	机关、社会团体、部队、企业、事业单位、其他组织、个体工商户等


1

